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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補助私立大專院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支用標準參考一覽表 

編號 項   目 
本部補助款 學校配合款 

備註 
可支用 不可支用 可支用 不可支用 

(一) 人事費： 

1 基本人事費 □ ▉ □ ▉  

2 導師費 □ ▉ □ ▉  

3 內聘社團老師指導費 □ ▉ □ ▉  

4 校外訪視費或交通費 □ ▉ □ ▉  

5 上班時間所支應或加班費 □ ▉ □ ▉  

6 教職員工值班費 □ ▉ □ ▉  

7 醫師診療費 □ ▉ □ ▉  

8 聘、兼任輔導人員之費用 □ ▉ □ ▉  

9 為辦理本部核定之年度學輔活

動，支應『校外』講座或評審老

師所需之演講費、評審費、稿費、

審查費或裁判費 

▉ □ ▉ □ 

 

(二)設備費： 

1 儀器設備購置費 

(當年度新設或職校改制專科之

學校，得由學校配合款購置訓

輔相關設備，但其總額不得超

過學校配合款 50% ) 

□ ▉ □ ▉  

2 藥品費 □ ▉ □ ▉  

3 購置體育或保健圖書 □ ▉ □ ▉ 有關訂閱報刊雜誌，依據九

十一年四月十日台(91)訓

(一)字第九一○四四一五○號

函會議決議內容：應以「學

生事務處(訓導處)所屬訓輔

專業書籍、雜誌為限」。 

(三)行政費： 

1 獎助學金 □ ▉ □ ▉  

2 學校組織規程中有明文規定

應召開之行政會議，諸如：學

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輔導委員

會以及兩性平等教育委員

會…等會議，應由校內行政事

務費中自行支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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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   目 

本部補助款 學校配合款 

備註 
可支用 不可支用 可支用 不可支用 

3 印製或寄發（寒暑假）家長

安全聯繫函、學生學籍資

料、學校（缺曠課）通知

單、約談紀錄簿、家庭聯繫

單、請假單、班會紀錄本、

學生兵役及獎懲表格 

□ ▉ □ ▉ 應由學校行政事務費中支

應。 

4 郵資支出 □ ▉ □ ▉ 應由學校行政事務費中支

應。 

5 校刊印製 □ ▉ □ ▉ 應由學校行政事務費中支

應。 

6 校刊稿費 □ ▉ □ ▉  

7 校友通訊手冊 □ ▉ □ ▉  

8 各科系教學成果作品展 □ ▉ □ ▉  

9 大學博覽會 □ ▉ □ ▉  

10 學輔人員定期至校外訪視之

交通車馬費 

□ ▉ □ ▉  

11 教職員參加校際性比賽活動

及體育休閒育樂活動 

□ ▉ □ ▉  

12 學生校外教學活動輔導費 □ ▉ □ ▉  

13 參加一般民間團體入會費或

年費 

□ ▉ □ ▉  

14 教職員生健康檢查或體檢 □ ▉ □ ▉  

15 交通服務隊保險費 □ ▉ □ ▉ 應由學校行政事務費中支

應。 

16 宿舍幹部保險費 □ ▉ □ ▉ 應由學校行政事務費支應。 

17 教官值勤保險費 □ ▉ □ ▉ 應由學校行政事務費支應。 

18 購置電話卡及預付卡 □ ▉ □ ▉ 若確有需要，應由學校年度

預算項下自行編列相關經費

支應。 

19 學輔人員護送疾病或意外事

故之學生至校外就醫，或代

表學校至校外探視生病、受

傷之學生（車資、慰問品） 

▉ □ ▉ □  

20 教師參加校外訓輔活動之差

旅費及報名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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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       目 

本部補助款 學校配合款 

備註 
可支用 不可支用 可支用 不可支用 

21 新生入學訓練費 □ ▉ ▉ □  

22 學生輔導資料編印 □ ▉ ▉ □  

23 學生刊物印製 □ ▉ ▉ □  

24 校園徵才活動 □ ▉ ▉ □  

(四）個別活動： 

1 校隊訓練及比賽費用 □ ▉ □ ▉  

2 校隊訓練及比賽保險費 □ ▉ □ ▉  

3 校外訪視（交通）費 □ ▉ □ ▉  

4 補助師生出國或旅遊 □ ▉ □ ▉  

5 補助辦理畢業旅行活動 □ ▉ □ ▉  

6 師生慶生 □ ▉ □ ▉  

7 補助系所學生會議文具 □ ▉ □ ▉  

8 與教學活動有關英語文朗讀及

英文故事比賽 

□ ▉ □ ▉  

9 在校內活動尤其是假日使用場

地，可否支付空調、用電等之

基本場地維持費？ 

□ ▉ □ ▉ 場地費屬校內資源，不宜再

付費。 

10 非由學生社團配合辦理之校慶

活動、開學典禮、舞會及茶會

（母親節晚會、迎新舞會及送

舊茶會…等年度慶典費用 

□ ▉ □ ▉  

11 獎勵績優導師、社團指導老

師、學生幹部或績優社團之獎

勵措施（含現金、禮券、提貨

券、獎盃、獎牌及獎狀等） 

□ ▉ ▉ □ 獎勵措施（含現金、禮券、

提貨券、獎盃、獎牌及獎狀

等），應由學校配合款項下

編列，其總額不得超過學校

配合款百分之二十，其中現

金部分不得超過學校配合款

百分之十。獎勵措施以經由

一定評比之過程而獲勝者為

限。 

12 學生社團配合辦理之年度慶典

活動 

▉ □ ▉ □ 為避免各校辦理慶典活動總

金額過高排擠其他學輔活

動，自九十三年度起年度內

所有慶典活動經費總支出，

不得超過本部學輔補助款及

學校配合款總金額之百分之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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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       目 

本部補助款 學校配合款 

備註 
可支用 不可支用 可支用 不可支用 

13 補助『體育性社團』外出參加

比賽保險費 

▉ □ ▉ □  

14 體育性社團辦理錦標賽裁判費

用，是否可依單項裁判費用核

銷？ 

▉ □ ▉ □ 由社團辦理之體育性活動，

單項活動所支應之裁判費

用，以不超過該項活動總金

額百分之二十為原則。 

15 獎勵績優導師、社團指導老

師、學生幹部或績優社團之措

施所支用之『紀念品』 

□ ▉ ▉ □ 為鼓勵學生出席訓輔活動所

購置之紀念品，若支出金額

佔該單項活動比例不高，勉

予同意學校由配合款支應。 

16 辦理訓練或研習活動編列教

材或講義費 

▉ □ ▉ □  

17 毒品防制 ▉ □ ▉ □ 包含春暉專案等相關活動。 

18 疾病之三級預防與健康 ▉ □ ▉ □ 包含 CPR 等相關活動。 

19 菸害防制 ▉ □ ▉ □ 包含春暉專案等相關活動。 

20 進行生涯輔導與職業輔導，協

助學生規劃完善的就業與生涯

發展方向。 

▉ □ ▉ □  

 說明： 

   ※意指「經費可支用方式」，例如：  

   （一）人事費項下編號１「基本人事費」： 

      本部補助款不可支用，學校配合款不可支用。 

   （二）行政費項下編號２４「校園徵才活動」： 

      本部補助款不可支用，學校配合款可支用。 

   （三）個別活動項下編號１１「獎勵績優導師、社團指導老師、學生幹部或績優社團之獎勵措施

（含現金、禮券、提貨券、獎盃、獎牌及獎狀等）所支用之『現金、禮券、提貨券、獎盃、

獎牌及獎狀』」：本部補助款不可支用，學校配合款可支用。 

※本一覽表提供之目的，僅提供學校於執行本部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可支用與不可支用項目之經

費支用，當觸及有爭議性項目時，供是否支用與否之決策參考，且本一覽表之設計並不得與

「經費使用原則」之規定相抵觸，且不得作為可支用與否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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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103.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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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106 年度學輔經費補助活動申請表 
申請單位：(一級單位)                       

 (二級單位)                       

活動說明  
支出經費 

項目 說明 金額 

活動名稱(1)     

舉辦日期/時間     

活動地點     

參加對象/人數     

單位負責人 
(填寫單位負責同仁) 

    

其他補充 

 

例如: 

1. 是否有獎金/獎品/紀念品 

2. 是否有其他經費來源(其他經

費來源或收取報名費等) 

 

   

   

   

   

預計申請補助                元 合計  

活動簡介(300 字以內說明):  

 

本表使用說明： 

1. 單項活動支出經費行列不足時，請於「其他補充」之右側插入新列。 

2. 若需增加活動(4)、(5)…時，請點選雙線內所有行列複製，再至最後雙線下貼上即可。 

3. 為閱讀方便，需跨頁時，請將游標移至「活動名稱」前，插入分頁。 

4. 若說明內容文字較多，請自行調整字體大小，以同一活動不跨頁為原則。 

5. 如有發放獎金、獎品、錦旗、獎牌等物品，務必標示在其他補充欄位，並用粗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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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106 年度學輔經費補助活動申請表 
申請單位： 學生事務處                     填寫人： 王小明 

           課外活動指導組                 分機: 1234 

活動說明  
支出經費 

項目 說明 金額 

活動名稱(1) 社團達人系列研習 文宣費 

活動流程 100 元*10 張=1,000 元 

活動手冊 30 元*300 本=9,000 元 

影印費(問卷、傳單、活動手冊、

指示牌等) 1,312 元 

11,312 

舉辦日期/時間 
105.09.6(六)、105.9.20 (六) 

09:00~16:00 
場佈費 

紅布條 1 條  1,000 元 

場佈用品 1 批 500 元 
1,500 

活動地點 A401、A402、W006 

講師費 

(含交通

費) 

校外講師 

    1,600 元*8 小時=12,800 元 

校內講師 

    800 元*2 小時=1,600 元 

交通費 3,000 元*2 人=6,000 元 

20,400 

參加對象/人數 社團幹部約 300 人次 
二代健保

費 
14,400 元*2%=288 元 288 

單位負責人 
(填寫單位負責同仁) 

 餐飲費 
70 元*50 個=3,500 元 

(含行前會及檢討會餐點) 
3,500 

其他補充 

1. 預計辦理兩天共計 5 場次之

研習 

2. 無獎金/獎品/紀念品 

3. 無其他經費來源(專案補助或

收取報名費等) 

 

   

   

   

   

預計申請補助           37,000 元 合計 37,000 

活動簡介(300 字以內說明)： 

預計辦理兩天共計 5 場次之研習，活動人員將針對剛上任之社團組織幹部，而研習內容將有關

於社團組織運作方向，如活動企劃、社團實務、財務管理、器材使用、及社資講習為出發。在

研習課程中，將增加實地操作，使學員實際操作，以增加課程實用性。藉由一系列的課程，使

新任幹部更加熟悉事務運作及更有方向經營團體，能藉由這系列課程，幫助幹部們在未來運作

上。更透過此活動使社團組織進行交流。 

本表使用說明： 

1. 單項活動支出經費行列不足時，請於「其他補充」之右側插入新列。 

2. 若需增加活動(4)、(5)…時，請點選雙線內所有行列複製，再至最後雙線下貼上即可。 

3. 為閱讀方便，需跨頁時，請將游標移至「活動名稱」前，插入分頁。 

4. 若說明內容文字較多，請自行調整字體大小，以同一活動不跨頁為原則。 

5. 如有發放獎金、獎品、錦旗、獎牌等物品，務必標示在其他補充欄位，並用粗體標示，並在活動簡介中說明辦

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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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具體辦理事項(活動名稱)  活動經費 活動對象/人數
執行單位

(學校單位/學生社團) 備註(是否有獎金/獎牌/獎品)

1 社團達人系列研習 (範例) 37,000 社團幹部約300人 課外活動指導組/學生會 無

2 社團評鑑(範例) 50,000 社團幹部約300人 課外活動指導組/學生會 社團評鑑獎金1萬元

87,000    

文藻外語大學105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項目暨概算表(課外活動指導組/單位名稱)

合計

單位彙整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35 


